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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692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惠天热电 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3-40  

 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澄清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

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一、情况说明 

2013 年 8 月 8 日，公司在中国采购与招标网发布招标公告，先期对部分煤炭（35 万

吨）进行公开招标采购，并委托具有相关资质的辽宁工程招标公司代理招标。2013年 8月

14 日，每经网刊登了题为《惠天热电招标购煤存猫腻 多项条款与法规相悖》的报道，报

道中对本次招标的分包、供应商资质设定、中标保证金等有关条款提出了质疑，并认定多

项条款与法规相悖，主要内容如下： 

质疑（1）：35万吨采购量分包招标不具备合理性； 

质疑（2）：设置供应商国有（或国有控股）资质要求涉嫌违法； 

质疑（3）：中标总价的 20%作为履约保证金违规； 

质疑（4）：招标要求指向性明显。 

二、澄清说明 

经核实，该报道中所述事项不完全属实，现就具体情况澄清如下： 

1、质疑（1）不属实 

按照《招标投标法》第十九条规定，“招标项目需要划分标段、确定工期的，招标人

应当合理划分标段、确定工期，并在招标文件中载明”。公司预计 2013-2014 年采暖期所

需煤炭约 112 万吨，本次先期对外招标 35 万吨分 7 个标包进行招标，主要是根据本次招

标的三家主体、四个煤种及九大热源厂的储备能力等因素综合考虑确定的。本次招标项目

划分标段不违反法律法规。 

2、质疑（2）不属实 

    公司主营供热，所从事业务是涉及民生、服务于百姓的公用事业型行业，承担着冬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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沈城 70 余万户居民的供暖任务，冬季一旦出现煤炭供应不及时而导致停供或缓供，后果

将不堪设想。近些年随着公司供暖面积的不断增长，煤炭消耗量已增长至过百万吨，这么

大的用量，加之公司热源厂分散至沈城各个区域，给采购和运输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。依

据公司多年来在煤炭采购方面的经验来看，国有（或国有控股）的大型煤矿或煤炭经销公

司在信誉度及供货能力上都具有明显的优势，因此选择质量和安全都有可靠保障的大型国

有煤矿及国有煤炭公司作为供应商，是确保冬季供暖万无一失的必要措施，而非排斥潜在

投标人或投标人。 

本次招标项目不属于依法必须进行的招标项目，因此不违反关于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

标投标法实施条例》第 32 条关于“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非法限定潜在投标人或者投

标人的所有制形式或者组织形式，属于以不合理条件限制、排斥潜在投标人或者投标人的

行为”的规定。 

3、质疑（3）属实 

公司本次招标公告中规定中标总价的 20%作为履约保证金，经核实、查询相关法规，

本项规定不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》第 58 条“履约保证金不得超过

中标合同金额的 10%”的规定。对此公司已及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加以修正，并于

2013年 8月 14日在中国采购与招标网（http://www.chinabidding.com.cn)上刊登了更正

公告：原招标公告第 5 条由原来的“中标总价的 20%作为履约保证金，签订合同后支付”

更改为“中标总价的 10%作为保证金，签订合同后支付”；投标报名及发售招标文件时间延

期至 2013年 8月 19日；招标公告投标截止时间、开标时间由原来的 2013 年 8月 29日 14：

00时更改为 2013年 9月 3日 14：00时。 

4、质疑（4）不属实 

公司本次招标是在全国范围内公开进行的，公司在上市公司指定媒体上也及时发布了

提示性公告，只要符合条件的全国范围内的国有（或国有控股）供应商均可参与投标，不

存在明显指定招标对象的情况。 

三、其他说明 

此前公司煤炭采购的关联交易事项引起了各方的高度关注，中小股东也对煤炭关联交

易事项提出质疑。为保证公司煤炭采购的透明度，同时充分考虑到中小股东的意见和建议，

经大股东提议，公司于 2013 年 7 月 5 日取消了关联交易议案，决定采取公开招标方式进



 3 

行煤炭采购，目的就是为了确保煤炭采购的公平、公正、公开。我们愿意接受投资者和媒

体的监督，同时也希望投资者和媒体能够客观、公正的加以指正，不要进行主观臆断的推

测，给公司造成负面影响。由此给公司造成的名誉损害，公司将保留通过法律途径保护自

身权益的权利。 

四、特别提示 

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和巨潮资讯网（http://www.cninfo.com.cn）为本公司

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，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。公司对后续煤

炭采购的情况将及时发布相关公告，敬请关注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3年 8月 17日 




